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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強制性公積金中央電子平台事宜 

 

立法會財經事務委員會於今年 12月 18日討論強積金中央電子平台 (“電子平台”) 

進展。會議上，政府向立法會提交的文件 (文件編號﹕會 CB(1)309/18-19(04)) 顯

示，預計電子平台總成本約為 33.6億，其中「硬件」成本約為 2.3億，涉及「維

修保養、通訊網絡及相關開支」的成本約為 15億。此外，政府代表於會議上介

紹電腦投影片資料時亦特別強調，「維修保養、通訊網絡及相關開支」中包括 24

小時保安監控服務，當中涉及龐大人手開支。 

 

不過，立法會財務委員會於今年 5月已通過撥款，讓創新及科技局建立新一代政

府雲端平台。創新及科技局提交立法會的文件 (文件編號﹕FCR(201 8 -1 9) 9) 提

到，政府雲端平台可供各決策局及部門使用，透過共用基礎設施，達到「更具成

本效益」、「節省時間和開支」、以及「配合智慧政府的發展」等多項優點。根據

該份文件，創新及科技局預計政府雲端平台可於 2020年第三季開始運作。 

 

我們認同設立電子平台的建議。不過，既然政府正在發展政府雲端平台，亦鼓勵

不同政策局共用該基礎設施，因此在資源運用角度，財經事務及庫務局應利用政

府雲端平台為電子平台提供基礎設施。同樣，在資訊保安方面，政府雲端平台理

應較獨立系統有更嚴格的保安系數及更多資源提供保安監控服務。 

 

因此，就電子平台的推展事宜，我們有以下跟進問題﹕ 

 

1.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及強積金管理局提交文件內的開支預算以設置獨立系統為

基礎。假如投標者以政府雲端為基礎提供服務，電子平台的預計開支將有何

變化﹖請按政府提交予立法會文件第 22段的圖表項目分類，交代各項目及總

開支變化； 

 

2. 除了按第 22段的圖表項目分類，又有否任何細項開支可以完全刪除 (例如租

用及整理數據中心場地、提供 24小時保安監控服務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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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整體而言，政府在設計招標合約時，又會如何設計標書，以鼓勵投標者使用

政府雲端平台； 

 

4. 在執行方面，假如利用政府雲端平台推展服務，(a)推展服務的時間、(b)系統

運作的經常營運開支/向受託收取的服務費、(c)以及系統營運後的其他非經常

性開支，又會有何變化﹖ 

 

我們重申，既然政府正設置政府雲端平台，該平台亦能配合電子平台的推展，因

此政府應利用政府雲端平台作為電子平台的基礎設施。 

 

最後，既然營運電子平台的公司將按收回成本原則，向受託人收取服務，當中必

然會將營運成本轉嫁為強積金計劃服務開支。因此，財經事務及庫務局以及強積

金管理局實有必要在推展電子平台時，善用政府雲端平台作基礎設施，將電子平

台的營運開支減至最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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